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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  

    

  2023 年 8月 14 日，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了《吉林省农村生

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吉建联发〔2023〕46 号），按
照要求，作以下政策解读：  

   一、制定背景  

  为加强和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，提升生活垃圾减量

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水平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推进乡村振兴，学习借鉴
浙江省等省份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上的经验做法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二、制定过程  

 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23 年 1 月开始起草《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

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2023 年 3 月 20日首先征求

了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乡村振兴局、省供

销合作社、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人民政府意见。

2023 年 4月 11 日在省住建厅网站发布《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<吉林省农村生活

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意见的通知》，公开征求了社会意

见。5月 24 日，进行了专家论证及风险评估。根据各方意见对文件进一步修改

完善。6 月 6日，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。6月 14 日，征求了省自然资源厅意

见。6月 19 日，通过了厅法规处合法性审核，形成《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

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送审稿）。2023 年 8月 11 日，送审稿经

省住建厅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2023 年 8 月 14 日，正式印发《吉林省农村生

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 

   三、主要内容  
  《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共 25 条，主

要明确以下六项内容：  

  一是总则。包括《管理办法》的编制目的、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。参照国

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。  

  二是规划与建设。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或实施方案编制和设

施建设提出了要求。  

  三是清扫、分类与投放。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要求和分类标准，建

立了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实行责任人制度。  

  四是收集、运输与处理。规定了镇村收集、运输职责分工，保洁员设置要

求和工作责任。明确了垃圾分类减量方法和收运处置模式。禁止了随意倾倒、

抛撒、堆放农村生活垃圾行为。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要求。  



  五是保障措施。强调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管理、土地要素保障和各级

培训要求。  

  六是监督管理。明确了考核方式以及考核结果运用等方面内容，建立了农

村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机制。  


